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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部長威仁：就實務而言，一旦放棄戶籍就回不去了…… 

邱委員議瑩：有非常多的外配因此變成人球，在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前，已經放棄原國籍了，請問

臺灣的國籍法及人口政策…… 

陳部長威仁：我們有修法。 

邱委員議瑩：是需要大幅改進的。 

陳部長威仁：沒錯，現在送到立法院的版本可以有緩衝時間，萬一無法取得我國國籍時，在一定時

間內可以暫時不用放棄原國籍。 

主席：謝謝邱委員的質詢，謝謝張院長。 

請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10 時 20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

首長、各位同仁。你好（阿美族語），這是阿美族語「你好」的意思。院長，我是來自於花蓮

的阿美族，不曉得院長是哪裡人？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0 時 20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是在台北出生的。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院長，你是山上的漢人還是山下漢人？ 

張院長善政：沒有分這個。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沒有區分這個？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會覺得我的

問題問的很莫名其妙，根本不像是個問題，但事實上，臺灣原住民的身分就被分為山地原住民

與平地原住民，請問院長知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區分？ 

張院長善政：早先在憲法增修條文裡面就規定區分為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主委應該不這樣認為吧？簡單來說，這樣的區

分就是從過去以來，外來的殖民統治一直以來的統治手段，從清治、日治到國民政府，原住民

就是這樣被區分的。 

林主任委員江義：跟委員報告，它的來龍去脈……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我簡單說明一下，在清治時期是把原住民分為

生蕃跟熟蕃，生蕃是化外之民，非清國人民就不受統治。日治時期繼續沿用清治的劃分，主張

蕃人無人格，那時候就認為原住民不是人，所以原住民連土地與資源都沒有，對於我這樣的描

述，請問張院長是否認同？ 

張院長善政：當然不認同。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我沒有聽清楚。 

張院長善政：您說……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這樣的描述，描述殖民政權對於原住民族的區

分，請問您認不認同？ 

張院長善政：您說的是當時的實況還是他們的作法？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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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當時的實況可能是這樣，但是對於這個作法，當然我不會認同。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作法上您不認同？ 

張院長善政：這樣的區隔我不認同。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這樣的區隔您不認同？從皇民化之後，原住民

又分為高山族與平埔族，不過一直到國民政府來台，是不是還是有這樣的區分？是不是還是繼

承了這樣的殖民思維？ 

張院長善政：在我小時候，大家常常用一個不太尊敬的名詞─高山族，後來這個名稱被改掉了，現

在有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區隔，這個我瞭解，但是我覺得看這個問題的角度應該是在權

益的認定上與生活的補助上，其實山地與平地的條件可能不一樣，所以有這樣的區隔，並不是

仍認定山地……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我想表達的是，區分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

，一直以來就是殖民政權為了他們的殖民利益及行政區域的劃分而做的便宜行事的劃分，原住

民被區分為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就是從 70 年前的戶籍制度而被劃分為不同的身分，這樣

的區分一直讓原住民非常的錯亂。舉例來說，排灣族分平地原住民的排灣族與山地原住民的排

灣族，請問賽夏族哪裡是平地原住民、哪裡是山地原住民？ 

張院長善政：不瞭解，請原民會林主任委員說明。 

林主任委員江義：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並不是以族別來區分，臺灣省政府在民國 45 年以前，

包括委員與我個人都是非原住民，那時候政府所認定的原住民只有居住在山地行政區域的人，

稱之為臺灣山地同胞。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主委，您認為區分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這

件事是不是非常荒謬？ 

林主任委員江義：對於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劃分，大家也討論了非常久，有支持也有反對…

…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院長，如果你的家族被區分為山上漢人與山下

漢人，你覺得這樣的認同會不會混淆？ 

張院長善政：從歷史背景來說，漢人比較沒有這個問題，我對於這樣區隔的邏輯不是很瞭解，所以

沒有辦法回答的更精確。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從過去的歷史脈絡來看，這樣的區分一直都是

殖民政府、殖民威權不認同我們文化嘛，這樣不是一個同化的政策嗎？是在侵襲我們的文化，

不是嗎？這不是極權統治的最經典案例嗎？來到現今社會，請問這樣區分還有正當性嗎？ 

張院長善政：我覺得至少從我出生到現在六十幾歲的這六十多年，我們對原住民並沒有以殖民的心

態來看待，而是以原住民比較需要協助的角度來幫忙。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院長，您認為現在中華民國有沒有在殖民原住

民族？ 

張院長善政：有沒有在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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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是不是在殖民原住民族？ 

張院長善政：殖民原住民族？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是。 

張院長善政：什麼叫做殖民原住民，我不太瞭解。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我的意思是，現在中華民國是不是還延續過去

的殖民統治思維來統治原住民族？ 

張院長善政：我不覺得。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你不覺得？所以臺灣已經走向族群多元、互相

尊重的國家，是不是？ 

張院長善政：這是我們的理想。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你認為現在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區分是

不是應該被打破？像這樣混淆的區分是不是應該被打破？ 

張院長善政：我剛才有報告過，現在的區分是不是有在法律上、權益上照顧的差別，我要先去瞭解

，如果有照顧的差別、法律權益……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它不是法律權益的差別，而是原住民族對於身

分認同的基本權利問題。 

張院長善政：我請原民會林主任委員回答。 

林主任委員江義：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區分要不要打破的問題，其實已經討論非常久了，有

主張要保留的，也有主張反對的，兩者各有理由，所以到目前為止一直沒有定論。主要是山地

原住民認為，如果將這個區分打破，以後平地原住民也能來擔任山地鄉鄉長，同樣的，基隆市

、彰化縣的議員是由平地原住民擔任，他們也很擔心山地原住民會出任，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是

見仁見智。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是身分認同的問題，

而主委所談到的問題與身分認同，與國際上對於原住民人權身分認同問題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對於我這樣的說法，院長認不認同？ 

張院長善政：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都是原住民，但是之所以有這種區隔，是不是在法律權益上

的保障不一樣，我可以舉個例子，選舉……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不管是山地原住民還是平地原住民，是你們說

了算嗎？這樣的法律訂定是你們說了算嗎？ 

張院長善政：如何認定的技術與作法當然可以討論，但是我剛才報告的是，這樣的區隔是有權益保

障……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主委，請你回答院長，我們原住民的認同是不

是以族群來認同，而不是以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劃分來認同的？ 

張院長善政：認同有好多種方式，不一定只有唯一方式，可以從族群，也可以從山地與平地，以選

舉來講，選舉如果把平地與山地混在一起，山地居民比較少，選舉時可能根本沒有辦法發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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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我再重複一次，您提到的選區的劃分與身分的

認定是不同層次的問題，我這樣說，你認同嗎？ 

張院長善政：身分的劃定其實並沒有歧視的意思，只是在法律上要給予不同的保障。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那你們為什麼不區分山地漢人與平地漢人？ 

張院長善政：因為山地幾乎沒有住很多漢人啊！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那陽明山的是山地漢人還是平地漢人？ 

張院長善政：從比例來講，原住民……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這本來就是混淆的問題，你現在還再講這樣！

你對於原住民的身分認同就是在剝奪！ 

張院長善政：這怎麼叫剝奪，這是給予適當的保障。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到底是誰訂定的？是

不是這個國家體制訂定的？ 

張院長善政：體制上有分，可是怎麼去認定是技術的作法，而這是可以談的，怎麼樣認定是最合適

的，這是可以談的，但是要不要……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我現在想要講的…… 

張院長善政：對於少數居住於山地地區的原住民要給予特殊保障與協助。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好，本席再釐清一次。剛才院長講住在山區是

要釐清一些問題，其實這是一個區域性的問題，跟身分認同是不一樣的，對不對？這是您剛才

說的。 

張院長善政：我聽不太懂委員的意思。 

林主任委員江義：向委員報告，當時在區分時，現行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即規定得很

清楚，山地原住民就是在台灣光復以前，其原籍就是在山地行政區域，所以其實當時所說的山

地同胞就是指山地原住民，我們兩位是到民國 45 年台灣省政府頒布平地山胞認定標準，我們才

有原住民身分。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對，剛才說的就是山地原住民是居住在山地行

政的區域，所以，要區分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對原住民和對這個國家來講，只是方便行

政區域劃分，我這樣的講法，你們到底認不認同？ 

林主任委員江義：這不僅僅是這樣的問題而已，不僅僅是這樣的問題而已啦！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有關原住民身分認定的問題，本席要求行政院

好好處理，可以嗎？ 

張院長善政：主委剛才已經講過，這個已經討論很久了，委員現在要再強調，當然我們繼續再討論

……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本席要求，對於原住民身分認同混淆的問題，

請行政院好好處理，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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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本來就有在處理啊！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請問主委，什麼時候要給本席答復？ 

林主任委員江義：其實我們對這個問題早早就有非常完整的研究，有關原住民身分區分的問題，為

什麼要區分？涉及到法律和過去……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請主委提供本席一份報告。 

林主任委員江義：好，我們可以提供資料給委員參考。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繼續本席要探討的是更嚴肅的問題，先請各位

看一段影片。 

（撥放影片）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有關於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自我認同的原

則，請問院長，您知道剛才放映的是哪一族的傳統祭典儀式嗎？ 

張院長善政：我不清楚。 

林主任委員江義：那是平埔族祭典活動的儀式。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主委身為原住民族最高行政主管機關，你不清

楚剛才放映的畫面嗎？ 

林主任委員江義：其實我們已經多次宣示過了，平埔族是台灣南島民族的一支。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是哪一族？ 

林主任委員江義：您是指分布在哪裡嗎？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剛才的畫面是哪一族？ 

林主任委員江義：那個族群應該是西拉雅族。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我們清楚看到他們有語言、文化，甚至還有自

我認同，我們都知道他們是西拉雅族，可是為什麼國家法律都不願意承認西拉雅族的存在？請

問院長，為什麼會這樣？ 

張院長善政：抱歉，我不清楚，請主委說明。 

林主任委員江義：有關平埔族群的民族身分，事實上，在民國 96 年，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林萬

億先生已經對平埔族所面對的問題做了非常明確的政策處理，我們到現在一直都是朝著這個方

向走，到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沒有處理到的，就是民族身分要如何確定的問題，因為這牽連的

問題非常多。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我想請問一下，西拉雅族哪一點不能成為一個

族？他們有文化、有語言，哪一點不是一個族呢？ 

林主任委員江義：最重要的原因是，過去台灣省政府在確定原住民身分時，分別在民國 45 年、46

年、48 年及 52 年開放登記，熟蕃也可以，願意登記為平地山胞者都可以登記，但事實上當時他

們都沒有登記。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可是原住民身分法本來就沒有規定原住民的身

分應該在何時登記啊！你們這樣不是逕自透過行政的方式對原住民增加法律上所沒有的限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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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主任委員江義：依現行原住民身分法第二條的規定，居住在平地行政區域裡面，其本人或直系血

親尊親屬屬於山胞原住民，此外還要登記有案，現在就是沒有登記在案。法是明定的……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以登記有案為要件本來就是違憲、違法的問題

，你們就是增加法律所沒有的限制，嚴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啊！ 

林主任委員江義：法沒有修，要修法才有可能往前走，所以這個法要修，行政院當時的政策也非常

清楚，將來要處理身分問題以不影響現在原住民身分、採差異的原則處理其身分和權益的問題

，而現在大家為了如何界定……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有關平埔族身分認定問題，我不知道你們有沒

有問過平埔族群，去年 8 月 15 日，平埔族群在全國平埔族群正名高峰會已經有一個共識，對於

平埔族群的身分認定，應先以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熟」註記為依據，再逐次認定有沒有「熟

」註記的族人。你們有沒有尊重他們對於自我認同的要求？ 

林主任委員江義：原民會在民國 99 年即成立平埔族事務推動小組，我們也編足預算來推動其語言

、文化、戶政……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平埔族群的要求就是請中華民國直接認定他們

為原住民族，這跟前面所講是同樣一個脈絡，就是中華民國自己去決定它是不是一個族、去決

定它是平地原住民或是山地原住民，這是不是同一個邏輯？我認為這樣的壓迫和歧視就是不正

義，既然我們現在要談轉型正義，那是不是要把最不正義的事情先解決呢？ 

林主任委員江義：這恐怕是要原住民族即這個南島語族大家庭，大家坐下好好的談，實際上，就我

們過去所做有關對原住民身分意見的抽樣，其實絕大部分的人認為把兩者放在一起，整個歷史

發展會有很大的落差，有沒有可能採分離的方式處理，這恐怕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大家同樣

是南島語族的後裔，能不能採身分……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本席在此提出要求，是否能在一個月內提出原

住民族群恢復身分跟證明的規劃和時程，交給接下來的政府繼續執行？院長，本席這樣的要求

…… 

張院長善政：我對這個題目沒有研究，我只能跟委員承諾，這個題目要有原住民大部分人的共識，

但是這個共識要多久形成，一個月是否能夠做得到，我不敢把握。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這樣的邏輯讓我覺得原住民的事務好像要整個

台灣人民認定，是這樣的意思嗎？ 

張院長善政：我是說要有原住民的共識。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就好像台灣要不要獨立是由中國人來認定，是

這樣的意思嗎？ 

張院長善政：我剛才講得很清楚，要有大部分原住民的共識！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對於一個族群自我認同的要求，中華民國政府

沒有辦法做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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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我再講一次，這個事情要有大多數原住民同胞的共識。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請問「大多數原住民同胞的共識」這個邏輯是

哪裡來的？ 

張院長善政：尊重原住民啊！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對於原住民的定義，大家都知道，就是既存在

台灣的族群；第二個定義就是有自我的認同。今天本席所提爭取平埔族群恢復身分的這些族群

裡面，哪一點讓他們不能恢復族群身分？ 

林主任委員江義：方才已經跟委員說明過，他們之所以沒有身分是因為當初臺灣省政府實施山胞身

分登記時，他們都沒有參與登記，所以至今沒有取得原住民登記有案的法律地位，這才是他們

沒有原住民身分的原因。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關於登記有案，方才本席已提及，這本身就是

一個違憲、違法的問題，原民會可否於一個月內交出平埔族群恢復族群身分的計畫、規劃與時

程？ 

林主任委員江義：這個問題方才我都已經說過了……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抱歉，我的時間不多，我還有轉型正義工程該

處理的問題要談，你們可否在一個月內交出有關平埔族群恢復身分與正名的規劃與時程？我知

道你們的任期即將屆滿，但我還是希望院長能夠回應我這樣的要求。 

張院長善政：我沒有辦法回應，因為這個問題已經處理這麼多年，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月內就把這麼

多年掛在那裡的問題處理完，如果一個月內就可以處理完，早先就已經處理完了。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方才主委說報告、評估都已經做完了。 

張院長善政：報告當中是否連時程都有？這個我不敢講。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平埔族群的族群認定非常簡單，只有兩個要求

，一個是既存在臺灣的民族，另一個就是自我認同。方才你們所擔心的文化、語言與認同，哪

一點是不能讓他們恢復族群身分？此外，你們方才說的登記有案就是違法、違憲的，這些問題

都是可以突破的！ 

林主任委員江義：我很坦誠的跟委員說明，平埔族跟現在的原住民其實在清代就開始分治了，兩者

都有將近兩百多年的文化發展，如果今天要把他們合起來……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請問原住民的分類是誰在分的？都是你們說了

算，就是這樣啊！ 

林主任委員江義：方才院長也提及，原住民……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請問主委是站在誰的角度？你是站在中華民國

殖民政府的角度在跟原住民說話嗎？接下來本席要談轉型正義工程中必須處理的問題。請教院

長，你知道金門馬祖地區土地返還實施辦法的訂定理由嗎？ 

張院長善政：不清楚。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從字義上看來就非常清楚，即金門馬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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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被軍方占用，為了處理金門馬祖土地返還問題而制訂這個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立基於當初

威權統治下，未經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而占用或逕行登記為國有者，必須返還原土地所有權人

。請問我這樣說有沒有錯？ 

張院長善政：我對這個背景不了解。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很好，這上面是不是寫了「返還」兩字？這樣

夠清楚吧！此外，金門馬祖土地返還的時間只需要公告六個月，沒有人提出異議就可以辦理所

有權登記，上面的條文規定得非常清楚。然而，原住民族的土地一樣是被長期掠奪，為什麼原

住民申請土地返還要經過那麼多阻礙？請教院長，你知道原因嗎？ 

張院長善政：歷史背景不一樣。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歷史背景哪有不一樣？邏輯一樣、法理一樣啊

！都是被剝奪、占用、未經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嘛！ 

張院長善政：一個是最近幾十年，資料可能調得出來，另一個可能超過幾十年，從日據時代就開始

了。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原來你們對於轉型正義工程是有差別待遇的，

對不對？ 

張院長善政：不是差別待遇，而是實務上從日據時代開始，原住民的土地就被當時日本政府撥用或

是做其他動作，這當然跟金門馬祖土地的情況不一樣。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請問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的主要條件為何？ 

林主任委員江義：關於原住民的土地，事實上，在日據時期，1896 年公布日令 26 號以後，所有原

住民的土地就劃歸總督府所有，臺灣光復之後，國民政府就把它接收過來，所以現在……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有關長期被剝奪、占用這樣的歷史不正義，請

問中華民國要不要處理？既然我們要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這種最不正義的問題到底要不要處

理？ 

張院長善政：有在處理，只是不是一對一去比照金門馬祖地區。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請教院長，金門馬祖地區只要公告六個月，沒

有人有異議就可以返還土地，請問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為什麼要花二十多年？ 

張院長善政：方才跟委員報告過，不能一對一的比照金門馬祖地區，當初金門馬祖地區土地的處理

，因為年代較短，所以比較容易找資料，但是原住民土地從日據時代開始就已經被……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原住民保留地的條件非常清楚，就是在民國 77

年 2 月 1 日以前持續使用祖先留下來的土地，對不對？主委，是不是這樣？ 

林主任委員江義：委員現在所提只是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其實真正解決土地的問題不是只有

那一塊，還包括更重要的傳統領域。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我現在就是要問關於原住民保留地的問題，為

什麼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這麼困難？我們來看幾個例子，你覺得上面的條文哪裡有問題？ 

林主任委員江義：我不太清楚這個條文的內容。 



 

 134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3 期 院會紀錄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接下來這個是原住民要申請原住民保留地所必

須簽的切結書，這裡面提及，本人取得土地他項權利或所有權後，對於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或其

他與公益有關之部分，同意永久無償供公眾使用，如有違背視同無條件拋棄所取得之全部權利

。在場應該有很多法學者，請問這是不是侵害人民的財產權？這個切結書是不是原民會所提供

的？ 

林主任委員江義：這個個案可能要去了解一下。基本上，現在政府非常重視原住民土地的權利，對

於這樣的問題……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原民會所提供的切結書居然會侵害人民的財產

權，請教院長，這是否需要作一檢討？ 

張院長善政：方才主委已表示這個個案回去後會去了解，但這也是呼應方才我跟委員所報告的……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我只知道一件事…… 

張院長善政：請讓我講完，好嗎？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簽這個切結書的族人覺得被羞辱，今天我是要

求土地返還，結果你還告訴我，以後你想要拿來用的時候，我如果不願意，就視同放棄權利。 

接下來是關於台糖的土地，這是花蓮光復鄉大農大富的土地問題，在部落的土地居然有絕大部分、

幾乎 9 成都是國有或是台糖所擁有，請問戰後台糖所接收的土地是否應該要返還？當部落的人在爭

取傳統領域、爭取增劃編保留地時，相信主委也非常清楚，他們就是遇到這個問題，請問何時可以

解決？ 

林主任委員江義：這都列在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的範圍在討論，將來這部法律通過後，就會討論

包括花蓮縣在傳統領域範圍內的公有土地要重新劃回來，經過大家討論……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本席希望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是符合公平正

義的。再者，關於愛狗樂園的問題，申請增劃編保留地居然會碰到一件事，就是這個保留地的

增劃編如果碰到公產機關想要做什麼事、想要開發的話，就可以不同意增劃編保留地，請問這

樣是不是球員兼裁判？ 

林主任委員江義：針對此個案，我們已向花蓮縣政府清楚說明本會的立場，這是屬於當地原住民所

提報傳統領域的範圍，應該要經過當地原住民同意才可以做此使用。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遇到多少問題，竟然還可

以拍成電影，送到國際影展被當成國際的笑話。本席在此有幾個要求，第一，有關增劃編原住

民保留地的進度，希望原民會能公開透明，並且上網公開保留地被劃出的資料。第二，關於長

期以來無法解決的問題，請原民會提出解決方案。第三，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違反法律保留原

則，希望原民會針對此問題訂定原住民族土地返還條例。 

林主任委員江義：我們再把資料給委員。 

主席：這部分請原民會以書面答復委員。 

報告院會，現在休息 10 分鐘，休息後繼續進行內政組之質詢。 

休息（10 時 51 分） 


